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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4_BA_B2_c36_46976.htm 绪论一、亲属法的名称（也叫婚

姻法、家庭法、婚姻家庭法）二、亲属法在整个民法体系中

所处的位置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传统民法包括民法总则、债权法、物权

法、亲属法和继承法五个部分。第一章 婚姻家庭制度一、婚

姻理念（一）婚姻的概念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

女两性的结合。1、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自然属性）男

女两性的结合是婚姻成立的前提条件，此乃婚姻关系与其他

社会关系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婚姻自然层面的要求。婚姻最

早的一个功能是为了繁衍后代。（如何看待同性恋？同性婚

姻合法化已成为欧洲各国的普遍立法趋势，但在我国仍有一

段漫长的路要走。社会学家李银河是我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

积极倡导者。）2、男女两性结合须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

（社会属性）这是婚姻的社会层面的要求。因为两性结合是

人与动物的共同自然属性，但用社会的手段对两性关系予以

规范，形成统一的制度化的婚姻形态则是人类婚姻的特质。

其他的两性结合，如通奸、姘居均与婚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3、婚姻是双方具有夫妻身份的结合。（法律属性）这是婚

姻的法律层面的要求。世界各国的婚姻法除明确规定了婚姻

成立的法定要件外，还明确规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不符

合婚姻成立要件的两性结合不是婚姻，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

妻身份。只有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才具有夫妻身份，而具

有夫妻身份者才享有法定的夫妻权利与承担法定的夫妻义务



。（二）婚姻的性质1、契约说视婚姻为契约是在西方国家产

生并至今仍在法学界占统治地位的重要学说。该学说的代表

人物康德认为：婚姻关系是“性的共同体”，是基于人性自

然法则必要的契约。现代的一些家庭法学者将契约说进一步

发展，认为：从法律的观点看，婚姻是一男一女为了共同的

利益而自愿终身结合、互为伴侣、彼此提供性的满足和经济

上的帮助以及生男育女的契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